
新竹市私立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照顧分級評估審查流程 

 

1、 主責社工/機構社工填寫分類評估表 

2、 評估表需填寫情形： 

（1）新安置個案者(安置日起一個月內)。 

（2）原核定個案年度期滿需重新審核者。 

（3）轉換安置處所需重新審核者。 

（4）個案需求變動需重新審核者。 

3、 請於本市在地評估小組會議審查 2週前

提出申請(預定每年 2月、5月、8月、

10月的 15日前提出申請)。 

 書面審核(初審) 

主責社工評估安置

個案於機構 

完成分級評估表及檢附相關

資料(如身心證明等) 

提報在地評估小組 

審查會議 

書面審核資料或在地評估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發文給個案主責縣市，進行安置費支付程序， 

並錄案存查。 

需重新審定 

1.安置年度期滿 

2.轉換安置機構 

3.個案變動 

結束安置 

請主責社工或機構

社工通知辦理結案 

婦女兒童少年福利科收案 

分類評估為 

第零級 

分類評估為 

第一至三級 


